江 西 省 环 境 保 护 厅

赣环督字［2009］193号


关于印发《江西省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机构考核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各设区市环保局，省环保厅环境工程评估中心：
现将《江西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机构考核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九年三月三十日

主题词：环评  考核管理  通知
抄送：厅机关有关处室、厅有关直属单位。

江西省环境保护厅办公室           2009年4月1日印发

江西省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机构考核管理办法

    为加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提高我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质量，维护环境影响评价行业秩序，提高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的科学性，切实为我省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提供科学的环境决策依据，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质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制定本办法

一、组织形式

江西省环保厅负责全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机构（以下简称环评机构）的考核管理工作，并委托省环保局环境工程评估中心负责日常监督管理和考核。考核采取日常考核、定期考核和不定期抽查等方式进行。定期考核结合环保部定期考核同时进行，不定期抽查根据具体情况随机安排。

各设区市环保局应根据环保部和省环保厅对环评单位监管考核的要求，结合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对环评单位进行日常考核。

二、考核内容和方法

考核对环评单位的内部质量管理和人员配置、遵守资质业务范围和履行环评合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以下简称环评文件)编制质量等情况进行全面检查。考核重点是环评文件编制质量和履行环评合同情况。
（一）日常考核

1、环评文件编制质量。严格实施环评文件“一版制”。考核成绩原则上以技术评估会上专家在《江西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格单位日常考核表》（见附件1）评分为基础。不组织专家评审的，由审批的环保部门参照《江西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单位日常考核表》进行评分。
省环保局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和各设区市环保局应在每月5日按环评单位和具体项目将上月审批（或评估）环评文件编制质量日常考核成绩进行汇总，并上报省环保厅监督管理处。
2、合同履行。以建设单位对环评单位（或项目负责人）合同履行情况反馈表为基础，经核实后进行打分。

（二）不定期抽查考核。
不定期抽查环评文件编制质量，抽查环评文件数量原则上不超过环评资质单位当年完成项目总数的20%。委托省环保局环境工程评估中心组织专家对抽取的环评文件编制质量进行考核。考核以专家按照《江西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格单位抽查考核专家评分表》（见附件2）打分方式进行，按百分制评定考核结果。
日常考核和不定期抽查考核结果是环保部定期考核以及环评单位申请提升环评资质等级或扩大环评范围的重要依据。

三、奖惩办法

（一）日常考核或抽查考核成绩一年内有一次低于70分的，省环保厅责成环评单位提出书面改进措施；在一年内考核成绩两次出现低于70分的，省环保厅责成环评单位限期进行整改，并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二）对考核中存在有下列行为的环评单位，省环保厅给予通报批评，情形严重的提请环保部责令整改直至吊销其评价资质证书：
1、涂改、倒卖、出租、出借资质证书的；
2、超越评价资质等级、评价业务范围提供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服务的；

3、不按规定接受抽查、考核或在抽查、考核中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的；
4、环评文件存在《环评文件编制存在重大原则问题的判定原则》（见附件3）中重大原则问题或不能按时修改以及修改后仍不能符合报批要求的，一个自然年度内两次被环保行政主管部门退回的；超过3次（含）的，将报环境保护部进行处理。
5、因环境影响评价结论错误，造成严重环境污染后果和经济损失的。

6、一个自然年度内两次（含）以上未按时履行合同被建设单位投诉，经核实属实的。
（三）对考核中存在有下列行为的项目负责人及编制人员，省环保厅给予通报批评，情形严重的提请环保部吊销其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资格证书：
1、编制环评文件存在重大原则问题或不能按时修改以及修改后仍不能符合报批要求的，一个自然年度内被环保行政主管部门退回一次的；超过2次（含）的，将报环境保护部进行处理。
2、一个自然年度年内一次（含）以上未按时履行合同被建设单位投诉，经核实属实的。
3、因环境影响评价结论错误，造成严重环境污染后果和经济损失的。
（四）对考核成绩好的环评单位，省环保厅对其申请提升环评资质等级、扩大环评范围予以重点支持。

附件1

江西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格单位
日   常   考   核   表

受考核环评单位：

环评单位承担项目名称：

评审考核人：                                            
职务、职称：                                            
所在单位：                                              
评审时间：200  年  月  日

	考  核  内  容
	满分
	评分

	1、环评大纲及其批复文件规定的内容要求完成情况
	10
	

	2、工作态度是否认真，是否按规定日程提交报告
	5
	

	3、附件、图表、计量单位是否规范，篇幅文字是否简练
	5
	

	4、环境现状评价是否符合实际，主要环境问题是否阐明
	10
	

	5、工程分析是否清晰，源强是否准确，改扩建项目老污染源问题是否查明
	10
	

	6、预测模式参数的选用、验证及其影响预测结果的置信度
	10
	

	7、环保对策、措施的技术经济论真及其适用、可行性
	10
	

	8、评价结论的综合性、客观性和可信性
	10
	

	9、重点专题和关键问题回答是否清楚、正确
	10
	

	10、是否积极认真地执行有关环保法律、法规、政策和制度
	10
	

	11、环评工作是否有特色和开拓、探索
	5
	

	12、环评工作的复杂程度
	5
	

	总分
	100
	

	评审考核人认为编制需要在某些方面加分或扣分的（<±10分）情形：


	评审考核人对编制的具体意见

	


附件2：

江西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格单位

抽查考核专家评分表

被抽检单位：                 抽检环评文件名称：

	内       容
	分值
	考核评分

	(1)贯彻、执行环保政策、产业政策及法规、标准   
	10分
	

	贯彻、执行环保政策、法规     
	4
	

	贯彻、执行产业政策 
	4
	

	执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复的环保标准 
	2
	

	(2)工程概况、工程分析、环境状况介绍  
	20分
	

	工程概况介绍全面
	2
	

	工程分析准确
	14
	

	环境状况介绍清楚
	4
	

	(3)专题设置
	8分
	

	专题设置合理
	2
	

	专题论述清楚   
	3
	

	确定的主要环境问题回答清楚、正确 
	3
	

	(4)基本数据（包括污染源数据及环境现状背景与监测数据等）                                            
	10分
	

	污染源数据准确、可靠，或生态类项目现场调查充分
	4
	

	环境现状背景与监测数据等准确、可靠
	3
	

	审批登记表填写完整、准确
	3
	

	(5)评价级别、模式及参数（指主要的环境要素如水、气、噪声等）
	10分
	

	完成相应评价级别的工作内容
	4
	

	评价选用模式、参数合理、准确
	2
	

	环境影响预测结果准确、可信
	4
	

	(6)环保对策、措施的技术经济论证及其适用性、可行性
	20分
	

	对拟采取的环保对策、措施进行了技术经济论证
	8
	

	提出的环保对策、措施具有针对性、可行性
	8
	

	所提环保对策、措施对工程具有指导意义
	4
	

	(7)报告书特色及创新情况
	6分
	

	报告书有特色和创新，或对某一方面的开拓、探索得到评审专家肯定
	6
	

	(8)评价结论
	8分
	

	评价结论明确
	3
	

	评价结论客观正确、可信，可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决策提供依据
	5
	

	(9)报告书规范化
	8分
	

	报告书内容全面
	2
	

	附件、图表齐全、清楚
	2
	

	计量单位使用准确
	2
	

	报告书印刷规范
	2
	

	合计
	100分
	


审核专家（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3：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存在重大原则问题的判定原则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存在下列问题之一的，属存在重大原则问题：
一、建设项目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属于国家明令淘汰、禁止建设或列入清理整顿的；
二、建设项目不符合环保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等相关规划，或不符合重要生态功能区要求；

三、建设项目选址、选线位于法律禁止建设的区域；

四、建设项目污染物排放达不到标准要求或明显不能达标；
五、建设项目所在区域环境质量不能满足环境功能区要求，没有提出区域平衡替代等削减污染负荷措施，或者提出的措施不可行、不合理；
六、区域环境敏感目标有遗漏，影响对评价结论判定，可能导致审批结果失当；
七、建设项目生产工艺水平不符合清洁生产要求；
八、环境影响识别和评价因子筛选存在较大疏漏；
九、评价等级、范围不符合环评导则要求；
十、主要评价标准或适用标准错误；
十一、工程分析出现较大失误、环境现状描述不清或监测数据选用明显错误；
十二、技改项目没有核算“三本帐”或核算不清楚，不能判定技改前后污染物排放变化情况；
十三、属于跨界污染项目，公众参与无调查跨界公众及相关单位意见；公众参与弄虚作假，未能充分反映公众意见，导致公众调查结论失当，或超过5%以上公众反对项目建设，环评文件未予以回应；
十四、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建议不充分、不合理或不可行；
十五、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方法不正确；
十六、不按要求进行环境风险评价，或评价深度不足以支持评价结论的判定；
十七、评价结论不正确。

